立案依据

一、立案的通用法律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年修订）
第22条：明确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。
第54条：行政机关发现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，必须全面、客观、公正地调查，收集有关证据。
立案条件：需有初步证据证明存在违法行为，且属于本机关管辖范围。
2.《城市管理执法办法》（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34号）
第8条：明确城管执法的范围（如市容环卫、城市规划、市政公用等）。
第26条：要求执法机关对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并依法查处。
二、具体违法行为及立案依据
（一）城管领域行政处罚立案依据（23部）	
1.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2.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
3.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行政处罚办法》
4.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
5.《城市照明管理规定》
6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7.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
8.《城市绿化条例》
9.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<城市绿化条例>办法》
10.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
11.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》
12.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
1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14.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》
15.《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》
16.《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》
17.《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》
18.《城市供水条例》
19.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水实施办法》
20.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
21.《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》
22.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
23.《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》
（二）住建领域行政处罚立案依据（45部）	
1.《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》
2	.《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》
3.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》
4.《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》
5.《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》
6.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》
7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
8.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
9.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
10.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》
11.《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
12.《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》
1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
1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
15.《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》
16.《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
17.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 
18.《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》
19.《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》
20.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
21.《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》
22.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
2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》
24.《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》
25.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》
26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》
27.《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》
28.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
29.《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》
30.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
31.《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》
32.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33.《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
34.《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》
35.《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》
36.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
37.《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
38.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》
39.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
40.《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》
41.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》
42.《房产测绘管理办法》
43.《物业管理条例》
44.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》
45.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
